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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住（规）建局，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推进物管小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着力提升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水平，全面打造和谐宜居的住宅小区环境，我局将于近期开展文明示范小区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规则
以小区为单位，实行自愿申报（申报表见附件），凡连云港市市区范围内已建成且入住率60%以上的住宅小区，均可申报参选。评选将根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好中选优。总分100分。
二、实施步骤
1.宣传发动阶段（11月19日-11月22日）
利用港城物管微信公众号平台、自媒体广泛宣传，推送相关信息，宣传活动内容。
2.申报阶段（11月19日-11月30日）
本次参评“文明示范小区”活动的，采取自愿申报形式。自愿申报由物业服务企业将填好的申报表一式三份报街道提出意见，再报小区属地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截止时间为11月30日。
3.区级初审（12月7日-12月11日）
各区物业主管部门负责对企业申报的项目进行初审，对符合标准的物业管理项目的汇总名单于12月16日前报送至评选工作办公室。
4.专家评选（12月21日-12月25日）
评选工作办公室组织成立评选工作委员会，采取实地考察候选小区，对照评分标准进行排名打分。最后根据设定权重，综合街道意见、专家评选等考评结果，经评选委员会研究，确定文明示范小区名单。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区物业主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要深刻认识做好住宅小区文明创建长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自觉增强创建工作的责任感，同时，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组织员工、小区积极参与文明示范小区评选活动，扩大创建影响力，形成广大业主支持、参与小区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
（2） 认真对标找差。各物业服务企业要严格对照《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认真开展自查自评、补缺补差。各企业主要负责人要迅速部署、亲自调度、一线推进，逐小区、逐项目开展督查和整改。
（3） 强化督查问责。各级物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工作调度，强化统筹安排，采取定期督查、暗访抽查等方式，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对工作落实好的企业要进行大力表彰宣传，发挥正面典型的带动作用。督查中一旦发现反复出现问题的物业管理小区或物业服务企业，各区要约谈其负责人，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对于问题突出、经约谈后仍不整改、不配合的物业服务企业，要依照相关规定从严处理，并记入该企业信用档案。

附件：2020年度连云港市文明示范小区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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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连云港市“文明示范小区”申报表
	基本

信息
	小区全称
	

	
	管理服务单位名称
	

	
	管理服务
单位负责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具体联系人
	姓名：    职务：  手机：

	
	小区总建筑面积
	
	业主总户数
	

	小区
概况
及其
特色
	（内容1000字左右）

	申报小区管理服务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属地街道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属地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评选委员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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